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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新城区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序
号

部门

名称

收费单

位名称

单位

性质

收费

项目

收费

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1 新城区发

展和改革

委员会

本级 政府部门

防空地下

室易地建

设费

行政事业

性收费

城市及城市规划区

（含城市新区、开

发区、工业园区和

重要经济目标区）

内新建民用建筑的

建设单位

1、6级防空地下室的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为：一类人
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5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
方米1300元；三类及省级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1000
元；其他城市每平方米800元。
2、6B级防空地下室的收费标准为6级标准的60%，即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900元，二类人防重点城
市每平方米780元，三类及省级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
米600元，其他城市每平方米480元。对确因地质条件
等原因无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免征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政府制定

发改部门

计价格〔2000〕474
号，中发〔2001〕9
号 ， 陕 价 费 调 发
〔2004〕12号，陕价
费调发〔 2004〕 19
号 ， 陕 财 办 综
〔2009〕29号，财税
〔2014〕77号，财税
〔2019〕53号，陕财
税〔2019〕18号，财
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
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
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
2019年第76号，陕财
税〔2020〕24号，陕
财办预〔2023〕57号

2 新城区

司法局

新城区

公证处

事业

单位

公证

服务费

政府定价

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证明文件文书类及

法律事实类公证收

费

1、证书、执照，文本相符，文书上的签名、印鉴、
日期：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每件300元；涉及财产关
系的加倍收取。
2、涉外公证书的译文与原文相符：80元/件。
3、档案查询：40元/件。
4、英文翻译：英文翻译、打印全套服务，每千字符
60元，不足千字符按千字符计算收费。
5、公证书副本：20元/件。
6、出生、生存、死亡、身份、曾用名、住所地（居
住地）、学历、学位、经历、职务（职称）、资格、
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亲属关系、选票、指
纹等有法律意义的事实：80元/件。
7、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资格、资信等：300元/件。
8、公民个人存款、经济收入、纳税：200元/件。
9、证明房屋产权、财产所有权：500元/件。
10、制作票据拒绝证书、查无档案记载：400元/件。
11、证明不可抗力事件、意外事件：300元/件。

政府制定

省发改委

省司法厅

陕发改价格

〔2021〕14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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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部门

名称

收费单

位名称

单位

性质

收费

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2

新城区

司法局

新城区

公证处

事业

单位

公证

服务费

政府定价的

经营服务性

收费

证明文件文书类及

法律事实类公证收

费

12、财产继承、赠与、接受遗赠：①受益额100万
元及以下的部分，按不超过0.5%收取；超过100万
元不满500万元的部分，按不超过0.4%收取；超过
500万元不满1000万元的部分，按不超过0.3%收
取；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不超过0.1%收取。
②居民房产可选择按房产面积计价的方式,收费标
准为65元/平方米，与按标的金额比例计价方式相
较从低收取。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的，减半收
取。单套居民房产办理公证事项费用总额原则上
不得超过1万元。
13、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公证费可分两
个阶段收取，第一阶段在办理债权文书公证时收
取，第二阶段在出具执行证书时收齐其余费用，
两阶段收费合计不超过所办合同总额的0.18%。债
权文书公证按比例收费不足500元的，按500元收
取（非金融机构的债权文书除外）。
14、手续费：对已受理的公证事项，申请人要求
撤回的，未经审查的，每件收取10元；已经审查
的，按照该公证事项收费标准的50%收取。

政府制定

省发改委

省司法厅

陕发改价格

〔2021〕1444号

3 新城区

司法局

新城区

公证处

事业

单位

公证

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

的经营服务

性收费

委托、声明、保

证、承诺、登记等

收费项目价格由市场形成，收费标准由公证机构

与当事人按照依法、合理、诚信、公开的原则协

商确定。

市场调节价 陕发改价格

〔2021〕14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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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部门

名称

收费单

位名称

单位

性质

收费

项目

收费

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4
新城区

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

法局

本级 政府部门

城市道路

占用、挖

掘修复费

行政事业

性收费

占用、挖掘城市规

划区道路的单位

1、城市道路占用标准：
①经营性占道
主干道：车行道1.89元/平方米·天；人行道0.72/平
方米·天；空地路0.54元/平方米·天；
次干道：车行道1.44元/平方米·天；人行道0.54/平
方米·天；空地路0.45元/平方米·天；
背街小巷：车行道0.99元/平方米·天；人行道0.45/
平方米·天；空地路0.18元/平方米·天；
②非经营性占道
主干道：人行道0.45元/平方米·天
次干道：人行道0.36元/平方米·天
背街小巷：人行道0.27元/平方米·天
2、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标准
普通水泥砼路面559.8元/平方米；
沥青砼路面-主干道650.7元/平方米；
沥青砼路面-次干道580.5元/平方米；
沥青砼路面-背街小巷491.4元/平方米；
石材路面669.6元/平方米；
透水砖人行道343.8元/平方米；
石材人行道449.1元/平方米；
普通水泥砼路牙213.3元/米；
石材道牙370.8元/米；
挖运土方(垃圾)94.5元/米；
回填土110.7元/立方米；
回填二灰土256.5元/立方米；
管道连接修复费(砖砌检查井)8464.5元/处。

政府制定

省住建厅

《 城 市 道 路 管 理 条

例》，建城〔1993〕
410号，财税〔2015〕
68 号 ， 陕 建 发

〔2015〕141号，陕建

发〔2015〕194号，陕

财税〔2019〕26号，

陕财办税〔2020〕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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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部门

名称

收费单

位名称

单位

性质

收费

项目

收费

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5

新城区

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

法局

本级 政府部门
水土保持

补偿费

行政事业

性收费

在本区行政区域开
办生产建设项目或
者从事其他生产建
设活动，损坏原地
貌、植被或者水土
保持设施的单位

1、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和矿
广产资源开采项目建设期间，
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开工前一
次性计征，每平方米1.7元(不
足1平方米的按1平方米计，下
同)。
2、矿产资源开采项目生产期
间，煤炭按照原煤陕北每吨3.5
元、关中每吨2.1元、陕南每吨
0.7元的标准计征；石油、天然
气按照油气生产井占地面积按
年征收(每口生产井不超过2000
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每年不
超过1.4元。
3、取土、挖沙 (河道采砂除
外 )、采石以及烧制砖、瓦、
瓷、石灰的，根据取土、挖
沙、采石量，按照每立方米0.7
元计征。
4、排放废弃土、石、渣的，
根据排放土、石、渣量，按照
每立方米0.7元计征。对缴纳义
务人已按前三种方式计征的，
不再重复计征。

政府制定

水行政主管部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 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印发〈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
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4〕8
号），《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物价局 陕
西省水利厅 陕西省地税局 中国人民银行
西安分行关于印发〈陕西省水土保持补偿
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陕
财办综〔2015〕38号），《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物价局 陕西省水利厅 陕西省地税
局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关于进一步明
确〈陕西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
实施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陕财办综
〔2015〕104号），《陕西省物价局 陕西
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
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
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陕价费发
〔2017〕75号），《陕西省财政厅等五部
门关于明确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问题的通
知》（陕财办税〔2020〕9号），《财政
部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四项非税收入划
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20〕
58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水土保持补
偿费等政府非税收入项目征管职责划转有
关事项的公告》（2020年第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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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部门

名称

收费单

位名称

单位

性质

收费

项目

收费

性质

服务内
容或涉
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6

新城区

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

法局

本级 政府部门
生活垃圾

处理费

政府定价

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城市生活垃圾

的清扫、收

集、处理

非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国家机

关、部队、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工业企业等按在岗人数收取，1元/
人·月；餐饮业按营业面积大小分为

由1.2元/㎡·月至0.8元/㎡·月5个收费

标准，实行累进计费；旅店业按床

位数结合实际床位使用率由单位按

月缴纳3元/床·月；集贸市场按摊位

收取，零售摊位为1元/摊位·天，批

发摊位为2元/摊位·天；其他商业网

点按营业面积大小区分为由0.8元 /
㎡·月至0.3元/㎡·月6个收费标准，

实行累进计费。

政府制定

市政府

《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西安市城

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实施意见的通知》

市政办法〔2005〕71号

委托街

道办事

处代收

7 资源规

划局新

城分局

本级
垂直管理

机构

土地

闲置

费

行政事

业性收

费

超过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有

偿使用合同或

者划拨决定书

约定、规定的

动工开发日期

满一年未动工

开发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

人

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20%
（自2021年7月1日由税务部门收

缴）征缴；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

权的，以取得土地发生的成本（扣

除税收）为划拨土地价款；出让方

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以土地出让

金总额为土地出让价款。用于提供

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房

产、土地，免征土地闲置费。

政府制定

国土资源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闲置土地处置办
法》（国土资源部令 第53号）《陕西省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办法》《陕西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关于土地闲置费、城镇垃圾处理费划转税
务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21〕8号）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土地闲置费
城镇垃圾处理费划转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2号）《陕西
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土地闲置费等划转
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陕财税〔2021〕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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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部门

名称

收费单

位名称

单位

性质

收费

项目

收费

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8 新城区

税务局
本级

垂直管理

机构

地方教育

附加

政府性

基金

地方教育附加，是

指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法》和国务院

的有关规定，开征

的用于教育的政府

性基金

以各单位和个人实

际缴纳的增值税、

营业税、消费税的

税额为计征依据，

教 育费 附加 率为

3%，分别与增值

税、营业税、消费

税同时缴纳。

政府制定

财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财政部关于免征全国中小学校舍

安全工程建设有关政府性基金的通知》（财综〔2010〕54号）,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有关政府性基金免征范围的通

知》（财税〔2016〕12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期末

留抵退税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8〕80号）,《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政府性

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46号）,《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9年第24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黄金税收政

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142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免征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

育费附加的通知》（财税〔2010〕44号）,《国务院关于统一内

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的通知》

（国发〔2010〕35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外资企业

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有关问题的通知》

（〔2010〕103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财税〔2023〕12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

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告〔2023〕14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农业农村部公告〔2023〕15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

乡建设部关于保障性住房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2023〕70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3〕70号）,
陕西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关于印发《陕西省地

方教育附加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陕财税〔2023〕13号）,陕
西省《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实施办法（陕政令239号）



- 7 -

序
号

部门

名称

收费单

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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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城区

税务局
本级

垂直管理

机构

文化事业

建设费

政府性

基金

文化事业建设费是

为筹集必要经费、

促进文化事业健康

发展而对广告服务

和娱乐服务征收的

一种政府非税收入

在我国境内提供广告

服务的广告媒介单位

和户外广告经营单位

按照提供广告服务取

得的计费销售额计算

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

费；我国境内提供娱

乐服务的单位和个人

按照提供娱乐服务取

得的计费销售额计算

娱乐服务缴纳的文化

事业建设费。费率为

3％。

政府制定

财政部门

《财政部 中宣部关于颁发〈文化事业建设

费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文字

〔1997〕243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对外商投资企业 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征

收文化事业建设费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1998〕14号）,《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有关文化事业建设费登记与申报事项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64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试点有关文化事业建设费政策及征收管

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25号）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试点有关文化事业建设费政策及征收管

理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6〕60号）

,《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9〕46号）,《陕西

省财政厅 陕西省地方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

陕西省分行关于征收文化事业建设费的通

知》（陕财税〔1996〕58号）,《陕西省财

政厅 陕西省委宣传部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

税务局转发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

有关政策的通知》（陕财税〔2019〕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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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城区

税务局
本级

垂直管理

机构

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

政 府 性

基金

为了维护残疾人的

合法权益，发展残

疾人事业，保障残

疾人平等地充分参

与社会生活，共享

社 会物 质文 化成

果，国家开征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

按上年用人单位安排残疾

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

差额人数和本单位在职职

工年平均工资之积计算缴

纳。

计算公式为：残保金年缴

纳额=（上年用人单位在

职职工人数×1.5%-上年用

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

就业人数）×上年用人单

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

政府制定

财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1990年12月28日第七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8年4
月2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修订）,《残疾人就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88号）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管理暂行规定》（财综字

〔1995〕5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

于印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税〔2015〕72号）,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地方税务局 陕

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

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陕财办综〔2016〕85号）,陕西省

财政厅等四部门关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

施办法》有关内容解释的通告（陕财办综〔2017〕2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降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

标准政策的通知》（税总函〔2018〕175号）,《财政部通知

降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的通知》（财税〔2018〕39
号）,《陕西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陕西省人民

政府令21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民政部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 税务总局 中国残联关于印发《关于完善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2019〕2015号）,关于贯彻落实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等6部门《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

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的通知 （陕发改价格

〔2020〕310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陕政发〔2020〕3
号）,陕西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陕西省残疾人

联合会关于抗击疫情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困难减免有关事项

的通知（陕财办税〔2020〕1号）,关于延续实施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公告2023年8号）,国家税务

总局陕西省税务局关于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缴纳期

限的通告（2023年第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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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城区

税务局 本级
垂直管理

机构

水利建设

专项收入

政府性

基金

水利建设基

金，是指用

于水利建设

的专项资

1、银行（含信用社） 0.5‰，保险公司
0.5‰，依法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1‰；其
它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0.8‰（目前
实行0.5‰和0.3‰的阶段性降费费率）。
2、后划转部分：使用水浇地、水田、旱地
进行非农建设的，每亩分别一次性征收800
元—1000元、500元—700元、300元—500
元，使用其他土地每亩一次性征收200元。

政府制定

财政部门

《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财综
〔2011〕2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
有关政府性基金免征范围的通知》（财税
〔2016〕12号）,《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水利厅
陕西省地方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关于
落实阶段性水利建设基金降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陕财办综〔2018〕3号）,《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水利厅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中国
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关于降低我省水利建设基金征
收标准的通知》（陕财办综〔2019〕25号） ,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陕政发
〔2020〕3号）,《陕西省财政厅等四部门关于印
发〈陕西省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实施细
则〉的通知》（陕财办综〔2021〕9号）

12

新城区

税务局
本级

垂直管理

机构

国 有

土 地

使 用

权 出

让 收

入

政府性

基金

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

入是政府以

出让等方式

配置国有土

地使用权取

得的全部土

地价款

1、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国有土地
使用权，计费依据为总成交价款。
2、以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市、
县自然资源部门与意向用地者就土地出让
价格等进行充分协商，协商一致后，经规
定的程序后，以议定的成交价格为应上缴
的土地出让金。
3、转让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或依法利用原
划拨土地进行经营性建设，土地出让金按
标定地价的一定比例收取，最低不得低于
标定地价的40%。标定地价由所在地市、县
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根据基准地价，按
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期限和地块
条件核定。
4、转让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按照规定应
当补缴的土地价款，按不低于所购买的已
购公有住房或经济适用住房座落位置的标
定地价的10%确定。
5、改变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容
积率等土地使用条件，市、县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按照批准调整时的土地市场楼面地
价核定应补缴的土地出让价款。

市场调节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
〔2006〕100号）,《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68
号）,《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关
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
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
税收入划转税务机关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综〔2021〕19号）,《陕西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和转让办法》《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非税收
入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6〕33号）,
《陕西省财政厅等四部门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征收职责划转有关事项的通知》（陕财
办综〔2021〕27号）


